         屏東縣屏東市歸來國民小學代理教師成績考核要點

112年06月28日本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4 條
及第14條之規定辦理(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適用對象為現任本校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理教師，且具本辦法第 3 條第 3 項資格者。
三、考核方式如下：
(一)由單位主管考評，考核期間以代理教師之聘約起迄日期為準，人事室應於聘期結束前將代理教師成績考核表（如附表）送交單位主管進行考評。
(二)各主管應就代理教師之平時表現，秉持客觀、公平、公正之態度，就教學績效與態度、輔導管教、服務、品德及處 理行政等情形考核。
(三)服務成績應審酌個人獎懲紀錄，以對其指導學生、課程創新或教學研究等各項貢獻予以肯定。
  四、各項評核結果遇有爭議時，得請相關單位列席說明。
 五、各主管考評後應將考核結果送交本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初核並經校長
     覆核，經核議成績優良以上者於個人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加註服務
     成績優良。
 六、具教師證書經核議「服務成績優異」者，本校得視學校課務需求，
     另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聘之，再聘至多以二次為限，
     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害或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
     項所定傳染病時，報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後，再聘得不受二次之限
     制。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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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屏東市歸來國民小學   學年度代理教師服務成績考核表
考評起訖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位
	
	職稱
	代理教師
	姓 名
	

	勤惰情形
	
事假
	
日 時
	
病假
	
日 時
	遲到早退
	
日	時
	曠職(課)
	
日	時

	考 評 項 目(每項12.5分)
	考評意見

	
	服務成績優良與否

	（一）按課表上課，教法優良，進度適宜，成績卓著。 
	□是，□否

	（二）輔導管教工作得法，效果良好。                   
	□是，□否

	（三）服務熱誠，對校務能切實配合。              
	□是，□否

	（四）事病假併計在十四日以下，並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
課。                                              
	□是，□否

	（五）品德良好，能作為學生表率。                 
	□是，□否

	（六）專心服務，未違反主管機關有關兼課兼職規定。 
	□是，□否

	（七）按時上下課，無曠課、曠職紀錄。                    
	□是，□否

	（八）未受任何刑事、懲戒處分及行政懲處。         
	□是，□否

	備註及重大優劣事蹟
	□是，□否具教師證書

	資料查填(人事)
	
	
單位主管
	

	

核議結果

	※核議結果：(成績優異80分以上；成績優良70分以上，不滿80分；成績不優良不滿70分)
□1、服務成績優異，       分。
□2、服務成績優良，       分。
□3、服務成績不優良，     分。

	
	教師考核委員會初核
	       校 長 覆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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